
（上接B73版）
金云公司合并报表列示的营业收入为0.59亿元，系金云公司被公司收购后期间（2024年8

月一12月）实现的收入。2024年金云公司合并口径下实现全年收入为1.44亿元，较2023年同
比增长67.72%。2、增长率预测值的合理性2021年 3月金云公司及其子公司注册成立，2023年机柜租赁业务相关的建筑工程完工
（机柜数量共计 3000个）并投入运营，当年投入运营的机柜年平均数量为 796个，实现收入0.86亿元；2024年机柜年平均运行数量为1711个，实现收入1.44亿元。根据已签订的《数据中
心托管服务合同》，房山数据中心B未来仍有1289个机柜待上架，系金云公司未来收入增长的
基础。

根据已签订的《数据中心托管服务合同》2025年 4月累计机柜上架数量为 2,568个，扣除10%免起租数量为2,311个；2025年10月累计机柜上架数量为2,935个，扣除10%免起租数量
为2,642个。本次商誉减值测试时充分考虑延迟上架及免起租的影响进行未来预测，2025年
年平均上架数量为2,152个、2026年年平均上架数量为2,457个、2027年年平均上架数量为2,690个、2028年达到满负载运行年平均上架数量为3,000个。

截至问询函回复日，公司可比公司数据港（603881.SH）已公布 2024年年报，其 2024年实
现收入为17.21亿元，较2023年增长11.57%。

综上所述，金云公司在2024年底仍有待上架机柜，已签订的机柜租赁合同可覆盖未上架
部分且合同明确约定上架时间，同时结合行业内可比公司收入增长态势，预测金云公司2025
年至2029年销售收入增长率为18.64%、11.04%、7.58%、5.09%、0.00%具有合理性。

二、商誉减值测试时采用的可收回金额确定方法、相关重要假设及关键参数采取与形成
商誉时及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时是否一致，如否，请进一步说明存在的差异及其原因。

（一）可收回金额确定方法在形成商誉时及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时的一致性1、森华易腾2016年大位科技收购森华易腾形成商誉，历史年度对森华易腾含商誉资产组均采用现金
流量折现法计算可回收金额，现金流量现值模型均保持一致。

现金流量折现法的基本计算模型：
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经营性现金流价值-期初营运资金
经营性现金流价值的计算模型：
式中：Ri：评估对象未来第 i年的现金流量；r：折现率；n：评估对象的未来经营期2、金云公司2024年大位科技根据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拟收购股权所涉及的北京金云雅创物联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评
估结论收购了金云公司，评估结论是采用收益法（现金流量折现法）确定的，后续根据合并对
价及收购日金云公司资产的负债对该收购形成的商誉金额进行计量。2024年底对该收购形
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采用现金流量折现法计算可回收金额。与收购时现金流量现值模型
保持一致。

现金流量折现法的基本计算模型：
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经营性现金流价值-期初营运资金
经营性现金流价值的计算模型：
式中：Ri：评估对象未来第 i年的现金流量；r：折现率；n：评估对象的未来经营期。
（二）相关重要假设在形成商誉时及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时的一致性
森华易腾本次及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金云公司本次商誉减值测试及形成商誉时重要

假设包括：1、交易假设：交易假设是假定委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待评
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前
提假设。2、公开市场假设：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委估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
委估资产，资产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于对
委估资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公开市场假设以委估资产在市场上
可以公开买卖为基础。3、资产持续使用假设：资产持续使用假设是指评估时需根据委估资产按目前的用途和使
用的方式、规模、频度、环境等情况继续使用，或者在有所改变的基础上使用，相应确定评估方
法、参数和依据。4、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无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含商誉资产组造成重大不利影响。5、假设含商誉资产组涉及的主要经营管理团队保持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经营范
围、方式与目前方向保持一致；且经营者是负责的，有能力担当其职务。6、假设含商誉资产组所涉及资产的购置、取得、建造过程均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7、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含商誉资产组的现金流入为平均流入，现金流出为平均流出。

各项假设在形成商誉时及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时均保持一致。
（三）关键参数在形成商誉时及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时的一致性
本次商誉减值测试均采用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的方法确定资产组的可回收价值，现金流量

折现法的主要参数包括：营业收入预测期增长率、营业成本、折现率等，具体情况如下：1、森华易腾
（1）营业收入2023年12月31日收入预测情况：

项目

营业收入（万元）

增长率

2024年

41,687.43

15%

2025年

47,940.55

15%

2026年

52,734.60

10%

2027年

55,371.33

5%

2028年

58,139.90

5%

2024年12月31日收入预测情况：
项目

营业收入（万元）

增长率

2025年

43,951.09

10%

2026年

48,346.20

10%

2027年

50,763.51

5%

2028年

53,301.69

5%

2029年

55,966.77

5%

森华易腾对于报告期各期末商誉减值测试模型中所进行的收入预测，预测期均为5年，后
续进入永续期。涉及的预测期整体上包括2024年一2025年，报告期各期末对未来年度的营
业收入增长率预测略有差异，主要是由于2024年部分客户延迟上架及免起租数量的影响，导
致 2024年实际实现收入 4亿元低于 2023年预测的 4.1亿元。2024年底商誉减值测试时充分
考虑延迟上架、免起租数量、在手订单、潜在意向客户的影响，谨慎预计未来年度收入增长
率。森华易腾在对报告期各期末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时，对营业收入增长率的预测逻辑保持一
致，并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增长率进行了调整，具备谨慎性和一致性，参数选择合理。

（2）营业成本2023年12月31日收入预测情况：
项目

营业成本（万元）

毛利率

2024年

38,864.35

6.8%

2025年

43,255.78

9.8%

2026年

45,999.32

12.8%

2027年

46,638.15

15.8%

2028年

47,857.20

17.7%

2024年12月31日收入预测情况：
项目

营业成本（万元）

毛利率

2025年

39,476.34

10.2%

2026年

42,215.31

12.7%

2027年

43,056.99

15.2%

2028年

43,874.68

17.7%

2029年

46,068.41

17.7%

2023年预测 2024年毛利率为 6.8%，2024年实际实现毛利率为 7.7%，毛利上升主要原因
为：森华易腾租入机柜成本由固定成本+变动成本构成，固定成本不受公司机柜上架数量的影
响，变动成本随着机柜上架数量的增加而增加，随着后续机柜的逐步上架，固定成本进一步被
分摊，进而导致营业成本率下降；根据已取得的部分供应商的续签协议，租赁成本有所下降，
进而导致营业成本率下降。森华易腾子公司云众林，2024年下半年购入算力设备，后续将开
展算力相关业务，2024年该部分业务实际运营时间较短，但该部分业务毛利高于机柜租赁业
务，随着企业未来算力业务规模逐步扩大，也能进一步降低营业成本率。

森华易腾主营 IDC业务，本次商誉减值测试按照历史正常经营年度的平均值17.7%预测
未来能达到的毛利水平。同行业可比公司历史年度平均毛利为 25.86%，其中：最低值为15.52%、最高值为 31.97%，森华易腾永续年度毛利水平高于最低值且大幅低于最高值、处于
中间水平，另森华易腾永续年度毛利水平低于可比公司平均值，预测相对谨慎。

综上所述，森华易腾毛利水平将随着机柜的逐步上架、供应商续签合同的执行、算力业务
的开展逐步提升至历史年度正常经营的平均水平，具备谨慎性和一致性，参数选择合理。

（3）折现率2023年、2024年森华易腾含商誉资产组减值测试过程中选取的折现率分别为 13.16%、14.72%，主要由于市场上无风险报酬率及市场投资报酬率变动导致的折现率的同步变动。2023年、2024年无风险报酬率（Rf）分别为 2.92%、2.19%，市场风险溢价（Rm-Rf）分别为6.55%、7.30%。其中：无风险报酬率（Rf）选取评估基准日 10年期及以上国债的到期收益率；

市场投资报酬率（Rm）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价格综合指数为基础，
选取1991年至评估基准日的年化收益率的几何平均值经加权后测算。各个参数取值逻辑保
持统一、各项报酬率及评估折现率与市场变动趋势相同，具备合理性和一致性。2、金云公司

（1）营业收入2024年12月31日收入预测情况：
项目

营业收入（万元）

增长率

2024年

14,376.57

2025年

17,055.97

18.64%

2026年

18,939.00

11.04%

2027年

20,375.33

7.58%

2028年

21,411.58

5.09%

金云公司对于报告期期末商誉减值测试模型中所进行的收入预测均为有限期，收益期最
后一期为 2042年 2月，2028年以后各年度收购、报告期期末商誉减值测试模型中收入无差
异。基准日至2028年各年营业收入增长率预测略有差异，主要是由于2024年部分客户延迟
上架及免起租数量的影响，2024年底商誉减值测试时充分考虑延迟上架、免起租数量、在手订
单、潜在意向客户的影响，谨慎预计未来年度收入增长率。在对报告期各期末进行商誉减值
测试时，对营业收入增长率的预测逻辑保持一致，并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增长率进行了调整，
具备谨慎性和一致性，参数选择合理。

（2）折现率2024年森华易腾含商誉资产组减值测试过程中选取的折现率分别为 11.43%（税后口径
折现率为 15.24%）、16.47%，主要由于市场上无风险报酬率及市场投资报酬率变动导致的折
现率的同步变动。2024年无风险报酬率（Rf）分别为 2.57%、2.19%，市场风险溢价（Rm-Rf）分别为 6.82%、7.30%。其中：无风险报酬率（Rf）选取评估基准日 10年期及以上国债的到期收益率；市场投
资报酬率（Rm）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价格综合指数为基础，选取1991年至评估基准日的年化收益率的几何平均值经加权后测算。各个参数取值逻辑保持统
一、各项报酬率及评估折现率与市场变动趋势相同，具备合理性和一致性。

三、结合前述问题，说明本报告期未计提商誉减值的合理性，是否存在通过不当会计处理
调节利润的情形。2024年度，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按照谨慎性原则并结
合实际情况，聘请了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收购森华易腾及金云公司形成的商誉
进行减值测试，对所涉及的含商誉资产组在评估基准日的可回收金额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

《大位数据科技（广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北京森华易
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含商誉资产组资产评估说明》和《大位数据科技（广东）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北京金云雅创物联科技有限公司含商誉资产组资
产评估说明》，根据评估结果，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森华易腾业务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为 8,106.42万元，账面价值6,978.53万元、金云公司业务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为69,402.96万元，账面
价值66,714.79万元，无需减值准备。

公司对森华易腾及金云公司业绩预测充分考虑了收入增长率及毛利率的关键参数，综合
折现率、费用率等因素影响，且关键参数在考虑行业特性的基础上预测，计算出来的报告期末
公司各资产组未来自由现金流量现值如实反映了其评估时点的价值，商誉减值测试的结果是
适当的，不存在通过不当会计处理调节利润的情形。

会计师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1、与大位科技管理层讨论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关键评估的假设、参数的

选择、预测未来收入及现金流折现率等的合理性；2、获取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报告，复核管理层的估值专家的工作来评估管理层的减值
测试方法和使用的折现率等关键假设的合理性。3、评价大位科技管理层对商誉减值测试的结果，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规定。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基于目前已有效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1、大位科技对金云公司商誉减值测试选取的增长率系基于在手订单，相关资产组可收回

金额的评估结果具备合理性，大位科技根据相关资产组的预计可收回金额与包括商誉在内的
可辨认资产组的账面价值进行比较，确定可收回金额为69,402.96万元，与包括商誉在内的可
辨认资产组的账面价值66,714.79万元进行比较，无需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相关账务处理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2、大位科技对森华易腾商誉减值测试时，重要假设条件及关键参数等与以前年度预测逻
辑保持一致，相关资产组可收回金额的评估结果具备合理性，大位科技根据相关资产组的预
计可收回金额与包括商誉在内的可辨认资产组的账面价值进行比较，确定可收回金额为 8,106.42万元，与包括商誉在内的可辨认资产组的账面价值6,978.53万元进行比较，无需计提商
誉减值准备，相关账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5、关于业绩波动。年报显示，公司各季度营业收入保持稳定，净利润 424.12万元、-4,160.09万元、955.34万元、567.43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39.7万元、216.77万
元、3,256.73万元、-7,953.64万元，净利润及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季度波动较大，且与营业收
入变动趋势不一致。

请公司补充披露：
（1）结合各季度业务开展、收入结算等，说明净利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季节波动较

大且与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
（2）四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大幅流出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结合各季度业务开展、收入结算等，说明净利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季节波动较

大且与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2024年各季度净利润金额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9,837.23

424.12

6,939.70

第二季度

10,658.21

-4,160.09

216.77

第三季度

10,116.56

955.34

3,256.73

第四季度

9,924.65

567.43

-7,953.64

1、净利润季节波动较大且与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2024年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互联网综合服务，收入按照使用期间计费，各季度相对
稳定。2024年公司各季度实现净利润分别为424.12万元、-4,160.09万元、955.34万元、567.43
万元，主要受清偿重整债权、处置化工资产（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等）、未决诉讼等事项的
影响，波动较大，且与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主要原因为：

（1）一季度公司确认债务重组收益2,080.18万元，使得当期净利润增加2,080.18万元。
（2）二季度公司因化工业务遗留合同纠纷及未达成和解的因证券虚假陈述导致投资者损

失的责任纠纷计提预计负债共计899.67万元，此外补计提已离职化工业务职工的社保费用及
滞纳金936.35万元，上述事项累计减少净利润1,836.02万元，从而导致第二季度亏损，且较一
季度净利润大幅减少。

（3）三季度公司处置部分闲置土地，形成资产处置收益2,540.89万元，使得当期净利润增
加2,540.89万元。

（4）四季度公司确认债务重组收益4,402.06万元；此外，因固定资产报废损失676.67万元、
补计提已离职化工业务职工债权520.26万元，共计减少当期损益1,196.93万元。上述事项累
计增加本期净利润3,205.13万元。

综上，本期公司各季度净利润波动较大主要受上述事项影响，扣除相关因素影响后，各季
度净利润水平较为稳定，与营业收入变动趋势一致，具备合理性。2、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大且与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2024年公司营业收入保持稳定，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主要受到管理人重整账户资金解
除受限补充流动资金及各季度间跨期收付款项的影响，使得季度波动较大，与收入变动趋势
呈现不一致的情况。2024年公司各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6,939.70万元、216.77万元、3,256.73万元、-7,953.64万元，季度波动较大，其中第一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大，第四
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负且金额较大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对于金融机构的债权清偿款支付在现金流量表筹资活动中体现为流入、流出，对
于非金融机构的债权清偿款支付在经营活动中体现为流入、流出，不影响现金流量净额。第
一季度时，公司将管理人账户资金转至公司补充流动资金10,000万元，列报为经营活动的现
金流入。第四季度时，考虑上期公司将管理人账户资金列报于筹资活动，基于配比原则，将其
重分类至筹资活动现金流入中，故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减少。

（2）第一季度公司支付合同预付款2,461.60万元，减少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由于该项
目设计方案发生变更，双方一致同意终止原合同，并在三季度退回该笔预付款，增加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净额2,461.60万元，年报中该事项对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无影响。

二、四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大幅流出的原因及合理性。2024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459.55万元，其中第四季度的现金流
量金额为-7,953.64万元，大幅流出主要系管理人将其账户资金转至公司补充流动资金列报调

整所致，具体如本题目“一、2.（2）”所述，第四季度，考虑上期公司将管理人账户资金列报于筹
资活动，基于配比原则，将原计入经营活动的收到管理人账户资金10,000万元重分类至筹资
活动现金流入中，故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减少，从而第四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

会计师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1、获取大位科技营业收入明细表，分析报告期内收入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了解大位科

技各季度净利润变动原因，检查诉讼案件相关诉讼、裁定文书等，查询并和核对管理人审核、
公告的债权申报情况；检查大位科技处置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相关的协议、审批流程、收
款凭证等，分析净利润变动的合理性；2、获取大位科技现金流量表明细表，将其中的数据与财务报表相关数据进行核对，评价
其列报的恰当性。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基于目前已有效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1、本期大位科技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互联网综合服务，按使用期间计费，各季度相对稳

定。净利润主要受重整收益、化工业务资产处置收益及未决诉讼等事项影响；2、大位科技第一季度、第四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收入变动趋势差异较大，
主要原因系管理人重整账户资金解除受限补充流动资金列报调整及各季度间跨期收付款项
的影响所致，其中管理人账户受限资金列报调整系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1号一一现金流量
表》相关规定，综合考虑该款项的属性及便于报告使用者理解，按照初始管理人账户资金属性
列报于筹资活动更为恰当，且与可比期间保持一致，无需进行差错更正。6、关于重整收益。年报显示，2023年12月底，公司破产重整执行完毕。2024年度，债务
重组收益确认金额为0.66亿元。截至2024年末，管理人累计已审核债权共计16.57亿元，针对
已确认的债权，由于国家税务总局揭阳市揭东区税务局银行账户及证券账户信息问题，其现
金清偿及股票划转工作尚未完成，其余债权人现金及股票清偿工作均已完成。

请公司补充披露：
（1）本期确认债务重组收益的计算过程及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2）梳理本年度确认债权的主要债权人名称、债权类型、金额、诉讼情况、解决方式及清偿

进展等；
（3）针对部分债权清偿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况，请说明债权金额、清偿进展，说明未完成清

偿的具体原因及解决措施，预计完成清偿的时间及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1)(2)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本期确认债务重组收益的计算过程及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破产重整实质上属于一种特殊的债务重组，在符合准则所规定的金融负债终止确认条件

的情况下才能够确认债务重组利得，由于涉及破产重整的债务重组协议执行过程及结果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债务重组收益确认的时点通常为“在破产重整协议履行完毕后确认债务重组
收益，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上述重大不确定性已经消除”。2023年12月29日，公司收到揭阳
中院作出的（2023）粤52破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
公司重整程序。表明公司破产重整协议执行过程及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已消除，应当确认债
务重组收益。

根据公司《重整计划》，对职工债权、税款和社保债权以现金方式；对有财产担保债权、普
通债权以现金、应收账款债权及权益工具混合方式清偿。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12号-债务重组》第十条规定：以资产方式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重
组的，债务人应当在相关资产和所清偿债务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时予以终止确认，所清偿债务
账面价值与转让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前损益。

第十一条规定：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债务人应当在所清偿债务符
合终止确认条件时予以终止确认。债务人初始确认权益工具时应当按照权益工具的公允价
值计量，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应当按照所清偿债务的公允价值计量。所清
偿债务账面价值与权益工具确认金额之间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根据公司管理人审查并公示于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债
权共计43,938.14万元，本期因破产重整确认投资收益6,579.93万元，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万股

项目

职工债权、税款和社保债权

有财产担保债权、普通债权

合计

债务重组方式

以资产清偿

混合重组方式

原重组债务账
面价值①

722.97

43,215.17

43,938.14

分 配 股 票
数量②

1,985.00

1,985.00

现 金/应 收
账款债权③

722.97

30,178.65

30,901.62

补申报已终止
负债④

124.44

124.44

债务重组收益⑤ =①- ② *
3.19-③-④

6,579.93

6,579.93

注 ：分配股票的公允价值为 3.19元/股，即公司将转增股票过户登记至管理人账户当天2023年12月29日的收盘价。
综上所述，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相关规定确认债务重组收益，其

计算过程及依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二、梳理本年度确认债权的主要债权人名称、债权类型、金额、诉讼情况、解决方式及清偿

进展等。
（一）债权人名称、类型、金额及诉讼情况2024年度，公司新增审查确认的债权金额43,938.14万元。主要债权（100万元以上）相关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1

3-2

4

5

6

7

8

债权金额合计

债权人名称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分行

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揭阳市兴盛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揭阳市兴盛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广东榕泰高级瓷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亿阳能源有限公司

黄明新

揭阳市泰禾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桂晓明

债权金额

25,484.83

5,365.53

4,751.35

762.31

4,751.35

326.98

297.62

124.44

113.04

41,977.45

债权类型

普通债权

有财产担保债权

普通债权

有财产担保债权

普通债权

普通债权

普通债权

普通债权

普通债权

（二）解决方式及清偿进展2023年 12月 25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
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根据《重整计划》中关于债权调整与受偿方案规定：1、有财产
担保债权人就担保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有财产担保债权可以按照担保财产评估价值
优先以现金方式受偿，超过财产评估价值部分作为普通债权，按照普通债权组的受偿方案获
得清偿；2、职工、税款及社保债权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清偿；3、每家普通债权人100万元以下（含
本数）的债权部分以现金方式全部清偿，以上部分采取38%的现金、以股抵债、应收账款抵债
方式清偿。

针对本年度内确认的债权，公司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对债权审查结果予以公
示。针对公示期内无异议的债权，公司已将偿债资源包括现金、抵债股票、应收账款全部清偿
给债权人。

三、针对部分债权清偿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况，请说明债权金额、清偿进展，说明未完成清
偿的具体原因及解决措施，预计完成清偿的时间及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债权被列为暂缓确认的共12家，暂缓确认债权金额合计约240万
元，包括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管理人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传的会议资料之一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暂缓确定债权表》以及债权申报期满后债权人补充申报债权但
因尚需补充证据资料等原因尚未审查确认，被列为暂缓确认债权。

剩余未申报债权人以及暂缓确认债权人符合债权确认条件的，公司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
案件信息网对债权审查结果予以公示，公示期满后，仍可按照《重整计划》规定进行清偿和受
领。

针对暂缓确认以及未在申报期内申报的债权等，公司已根据《重整计划》规定预留了相应
偿债资源，待后续债权符合确认条件，再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清偿方式，予以清
偿。

会计师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1、获取大位科技公司管理人审核的债权人申报表，检查公司管理人银行账户流水，关注

现金清偿情况，获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并与账面记录核对；2、重新计算破产重整收益并检查相关会计处理的准确性，评价管理层关于债务重组收益
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基于目前已有效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1、大位科技本期的债务重组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2、经大位科技管理人审查公示债权，管理人已按照《重整计划》规定进行偿付。7、关于资产受限。年报显示，公司2024年末因抵押、质押、保证金等导致的受限资产合计

4.63亿元。受限货币资金中，保证金5,223.66万元，而公司期末应付票据账面价值为0。公司
在前期问询函回复中表示，除张北数据中心预计2024年内解除抵押查封以外，其他核心资产
预计于2024年6月30日前陆续解除。

请公司补充披露：
（1）受限资产用途、受限期限、对应交易背景及资金用途，对公司生产经营是否存在重大

不利影响及应对措施；
（2）列示前期回函所称核心资产解除受限的实际进展，是否存在前期信息披露不准确的

情况；
（3）保证金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受限原因、期限、开户银行、金额、最终流向等，并说

明是否存在为关联方开票或融资的情形，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受限资产用途、受限期限、对应交易背景及资金用途，对公司生产经营是否存在重大

不利影响及应对措施。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受限资产用途、受限期限、对应交易背景及资金用途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货币资金

应收账款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合计

账面价值

5,000.00

4,330.38

1,238.14

12,728.22

16,519.03

6,498.24

46,314.01

受限期限

2024.12.15-2026.10.30

未约定

2024.9.1-2029.8.31

2024年12月17日，主合同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

对应交易背景

张北榕泰提供给某互联网客户的履约保证金

管理人账户预留清偿资金及其他保证金等

公司与中建投租赁公司开展融资业务，并将其
所持有的广州分公司与奇信科技的应收账款提

供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金云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与
中电投融和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业务，将其
机器设备进行抵押，同时公司将其土地使用权

为其提供抵押保证
公司全资子公司张北榕泰与中电投融和租

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业务，张北榕泰将其土地
使用权及地上在建工程等进行抵押

-

资金用途

履约保函

清偿债务、保
证金

购 买 机 器 设
备

数 据 中 心 基
础 设 施 项 目
的 建 设 与 实

施

-

在上述资产受限的情形里，除管理人重整账户所涉资产外，其余受限资产皆因公司及子
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而受限。相关资金的用途直接对接全资子公司的日常经营环节，
能够切实保障日常运营的流畅性，为公司的稳健前行筑牢根基，有力助推公司实现长远发展
目标。

同时，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以维持公司日常经营及项目投资建设所需资金，截至目
前已签订授信合同总额为158,92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合作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中建投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广州凤凰城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宣武支行

北京银行复兴支行

授信额度

85,935.00

35,000.00

33,485.00

1,5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58,920.00

融资类型

项目贷款

融资租赁

融资租赁

融资租赁

流动资金

流动资金

流动资金

起止日期

2025年3月-2035年3月

2024年12月-2029年12月

2025年1月-2035年3月

2024年12月-2027年12月

2025年1月-2026年1月

2024年12月-2025年12月

2024年12月-2025年12月

从整体影响评估来看，公司已取得金融机构的授信，资产受限不会对公司的流动性带来
重大的负面影响，公司的基本面依然稳固，发展态势依旧向好。

二、列示前期回函所称核心资产解除受限的实际进展，是否存在前期信息披露不准确的
情况。

截至2024年11月30日，公司因前期债务逾期引发诉讼被冻结的土地使用权等核心资产
均已解除查封、抵押，2024年5月1日公司披露的《2023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问询函的部分回
复公告》（以下简称“前期问询函回复”）列示的受限资产实际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在建工程

合计

问询函回复日受限资产

账面余额

10,433.00

14,739.46

15,589.55

8,167.28

48,929.29

账面价值

3,141.57

10,314.38

5,273.00

4,547.37

23,276.32

问询函回复日受限情况(账面余额）

抵押并查封

11,893.70

4,769.45

8,167.28

24,830.43

单抵押

10,433.00

2,483.87

110.67

13,027.54

单查封

361.89

10,709.43

11,071.32

解除受限时间

2024年5-8月

2024年5-11月

2024年5-11月

2024年10月

注：账面余额及账面价值均为2023年12月31日，问询函回复日为2024年5月1日
由上表可见，前期问询函回复中受限资产陆续于2024年5月至11月解除，其中部分无形

资产已出售并办理完过户手续，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仙桥地块2

锡场地块

锡场涂碑地块

仙桥地块1

12号地块

不动产过户时间

2024年9月

2024年9月

2024年9月

2025年1月

2025年1月

受让方

余健

魏树兰

邢汉秋

揭阳市关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揭阳市锦欣电器有限公司

综上，如本题一所述，报告期末公司受限资产主要为本期新增非金融机构融资抵押，上期
末因金融机构借款抵押、司法查封资产已于2024年度陆续解除，其中部分资产已完成过户手
续，不存在前期披露不准确的情形。

三、保证金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受限原因、期限、开户银行、金额、最终流向等，并说
明是否存在为关联方开票或融资的情形，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受限的保证金余额为5,223.66万元，主要系履约保函保证金
及土地使用权变更手续保证金，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开户银行

浦发银行北京电子城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揭阳揭东支行

中信银行广州凤凰城支行

合计

受限原因

履约保函保证金

土地使用权变更手续
保证金

支付监管

余额

5,000.00

123.66

100.00

5,223.66

受限期限

2024.12.16-2026.12.16

未约定

已于2025年1月解除

最终流向

本公司

本公司

本公司

公司履约保函保证金系公司于2024年11月30日与某互联网客户签署的《定制化数据中
心综合技术服务采购框架协议》，根据该协议公司在浦发银行开立账户并缴纳履约保证金5,000.00万元，公司完成该协议项下全部资源的交付并通过客户验收且数据中心稳定运行一年
后，退回该保函保证金。

上述相关保证金均具备真实业务背景，不存在为关联方开票或是融资的情形，相关资金
均存放在上述开户银行，不存在被其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

会计师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1、对大位科技全部银行账户进行函证，关注账户受限状态，了解受限原因并检查受限相

关协议条款，关注资金用途及后续流向；2、获取不动产登记中心打印的不动产查册，了解受限不动产的受限原因，检查相关合同。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基于目前已有效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1、报告期末，大位科技受限资产中货币资金主要为大位科技与某互联网客户签署的《定

制化数据中心综合技术服务采购框架协议》而缴存的履约保函保证金；应收账款系公司向非
金融机构融资质押；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及无形资产主要为子公司向非金融机构融资抵押所
致。2、大位科技前期问询函回复所称核心资产已陆续解除，本报告期期末受限资产系新增非
金融机构融资抵押，不存在前期披露不准确的情形；3、大位科技受限保证金具备真实业务背景，不存在为关联方开票或是融资的情形，相关
资金均存放在公司开户银行，不存在被其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

特此公告。
大位数据科技（广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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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泰州市郁金路12号公司行政楼一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9

29

92,477,819

92,477,819

75.0632

75.06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

长余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周进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现场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2,463,978

比例（%）

99.9850

反对

票数

12,661

比例（%）

0.0137

弃权

票数

1,180

比例（%）

0.001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2,463,978

比例（%）

99.9850

反对

票数

12,661

比例（%）

0.0137

弃权

票数

1,180

比例（%）

0.001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2,463,978

比例（%）

99.9850

反对

票数

12,661

比例（%）

0.0137

弃权

票数

1,180

比例（%）

0.001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2,463,978

比例（%）

99.9850

反对

票数

12,661

比例（%）

0.0137

弃权

票数

1,180

比例（%）

0.0013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2,449,978

比例（%）

99.9699

反对

票数

27,141

比例（%）

0.0293

弃权

票数

700

比例（%）

0.0008

6、议案名称：《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2,463,978

比例（%）

99.9850

反对

票数

12,661

比例（%）

0.0137

弃权

票数

1,180

比例（%）

0.0013

7、议案名称：《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2,464,378

比例（%）

99.9855

反对

票数

12,961

比例（%）

0.0140

弃权

票数

480

比例（%）

0.0005

8.0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余军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385,563

比例（%）

99.7924

反对

票数

27,361

比例（%）

0.2040

弃权

票数

480

比例（%）

0.0036

股东余军、张良斌、泰州同泽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泰州同人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8.0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张良斌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385,563

比例（%）

99.7924

反对

票数

27,361

比例（%）

0.2040

弃权

票数

480

比例（%）

0.0036

股东余军、张良斌、泰州同泽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泰州同人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8.0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聂申钱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7,716,355

比例（%）

99.9683

反对

票数

27,361

比例（%）

0.0312

弃权

票数

480

比例（%）

0.0005

股东聂申钱回避表决。
8.0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夏建国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9,528,367

比例（%）

99.9689

反对

票数

27,361

比例（%）

0.0306

弃权

票数

480

比例（%）

0.0005

股东夏建国回避表决。
8.05、议案名称：《关于制定邵蓉女士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2,449,978

比例（%）

99.9699

反对

票数

27,361

比例（%）

0.0296

弃权

票数

480

比例（%）

0.0005

8.0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管建强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2,449,978

比例（%）

99.9699

反对

票数

27,361

比例（%）

0.0296

弃权

票数

480

比例（%）

0.0005

8.0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孙红星女士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2,449,978

比例（%）

99.9699

反对

票数

27,361

比例（%）

0.0296

弃权

票数

480

比例（%）

0.0005

9.0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魏大昌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2,449,978

比例（%）

99.9699

反对

票数

27,361

比例（%）

0.0296

弃权

票数

480

比例（%）

0.0005

9.0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黄玲女士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2,449,978

比例（%）

99.9699

反对

票数

27,361

比例（%）

0.0296

弃权

票数

480

比例（%）

0.0005

9.0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余晖晟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2,449,978

比例（%）

99.9699

反对

票数

27,361

比例（%）

0.0296

弃权

票数

480

比例（%）

0.0005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2,464,376

比例（%）

99.9855

反对

票数

12,263

比例（%）

0.0133

弃权

票数

1,180

比例（%）

0.001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5

6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9.01

9.02

9.03

10

议案名称

《关于〈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关于制定余军先生2025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张良斌先生2025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聂申钱先生2025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夏建国先生2025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邵蓉女士2025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管建强先生2025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孙红星女士2025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魏大昌先生2025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黄玲女士2025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余晖晟先生2025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9,977

63,977

49,977

49,977

49,977

49,977

49,977

49,977

49,977

49,977

49,977

49,977

64,375

比例（%）

64.2229

82.2136

64.2229

64.2229

64.2229

64.2229

64.2229

64.2229

64.2229

64.2229

64.2229

64.2229

82.7251

反对

票数

27,141

12,661

27,361

27,361

27,361

27,361

27,361

27,361

27,361

27,361

27,361

27,361

12,263

比例（%）

34.8775

16.2700

35.1602

35.1602

35.1602

35.1602

35.1602

35.1602

35.1602

35.1602

35.1602

35.1602

15.7586

弃权

票数

700

1,180

480

480

480

480

480

480

480

480

480

480

1,180

比例（%）

0.8995

1.5164

0.6168

0.6168

0.6168

0.6168

0.6168

0.6168

0.6168

0.6168

0.6168

0.6168

1.5164

注：此处5%以下股东，是指除以下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5、6、8、9、10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8项议案中，议案8.01、议案8.02需要关联股东余军、张良斌、泰

州同泽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泰州同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进行
回避，议案8.03需要关联股东聂申钱进行回避，议案8.04需要关联股东夏建国进行回避。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易银莹、林美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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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 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9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9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9日9:15至15:00期间任意时间。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佛山市顺德区高新区（容桂）科苑一路6号公司二楼1号会议室。
5. 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6.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放先生。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67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279,714,9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8493%。
1.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75,784,70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3034%；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6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930,26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59%；
3. 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共16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3,930,2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59%；
4.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总裁和全体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等方式进
行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1. 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278,906,7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11%；反

对69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5%；弃权110,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4%。

2. 审议通过了《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78,906,7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11%；反

对69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5%；弃权110,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4%。

3. 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78,906,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10%；反

对69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5%；弃权110,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5%。

4. 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78,906,6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10%；反

对69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5%；弃权110,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4%。

5. 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8,863,6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57%；反

对74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9%；弃权110,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78,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

股份总数的 78.3399%；反对 74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18.8537%；弃权11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8064%。

本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6. 审议通过了《 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8,856,7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32%；反

对74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73%；弃权110,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72,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
股份总数的 78.1643%；反对 74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19.0242%；弃权11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8115%。

7.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总额等值人
民币60亿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8,833,2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48%；反
对77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57%；弃权110,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5%。

8. 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5年度公司向子公司提供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0.9亿元担保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8,789,9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93%；反
对81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04%；弃权112,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05,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
股份总数的 76.4647%；反对 81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20.6678%；弃权11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8675%。
本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8,564,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85%；反

对1,11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98%；弃权32,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79,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
股份总数的 70.7169%；反对 1,11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28.4510%；弃权3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8320%。

本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8,672,6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74%；反

对90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51%；弃权132,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5%。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姓名：陈必成、邓刚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人

员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2.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见证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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